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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海大學文學院日本語言文化學系碩士班學位考試規則 

                  97 年 4 月 3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 年 11 月 5 日研究所委員會修訂訂 

98 年 11 月 19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 年 6 月 3 日碩士班委員會修訂訂 

99 年 9 月 16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100 年 10 月 6 日碩士班委員會修訂 

100 年 10 月 13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102 年 04 月 11 日碩士班委員會修訂 

102 年 05 月 09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110 年 2 月 19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10 年 3 月 9 日院務會議通過 

110 年 9 月 10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10 年 11 月 4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10 年 11 月 12 日院務會議通過 

112 年 4 月 20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12 年 6 月 1 日院務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「東海大學研究生学位考試規則」訂定之。本規則未盡事項，悉依大學相

關規定行之。 

第二條 修業及提交論文: 

一、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須於修業年限內修滿規定學分課程，並通過學位論文考試始能畢

業獲頒學位。 

二、 學位論文可以下列方式擇一提出。 

(一) 論文 

(二) 論文加作品(作品之定義包含如媒體製作，但仍須提交論文，頁數不拘。) 

(三) 專業實務報告(認定基準、資料形式內容項目等相關規定另訂之) 

第三條 指導教授相關規定: 

一、 本系碩士班學生需於碩一下學期期末考週最後一天前提交「指導教師申請書」，並經

碩士班委員會審定之。 

二、 變更論文指導教授時需提交「指導教授變更申請書」，並經碩士班委員會審定之。 

三、 指導教授之選定以本系專任教師為原則。如為系內專任教師以外之教師擔任指導教

授時，需經碩士班委員會審定，並以本系專任教師共同指導為原則。 

四、 指導學生數每位教師以不超過同年級 3 名學生為限，如需超過 3 名則需經碩士班委

員會審定之。 

五、 變更指導教授當學期不可進行期中發表或論文口試。 

第四條 期中發表 



一、 本系碩士生申請論文考試前，需進行論文題目審查及期中發表。論文(含論文加作品、

專業實務報告)題目應符合本系專業領域，並經由系所主任召集之碩士班委員會進行

審查通過，方能進行期中發表。 

二、 期中發表與學位論文考試不能在同一學期進行。 

三、 期中發表後，如論文題目有大幅變動者，則需再行題目審查及期中發表程序後，方

能申請學位考試。 

四、 其他有關期中發表之審查細則，於本系「碩士論文題目審查細則」另定之。 

第五條 學位論文考試: 

一、 符合下列規定之碩士生得申請學位考試: 

(一) 修業滿一年。 

(二) 修畢本系規定之應修課程與學分(含當學期)，並已完成期中發表者。 

(三) 完成論文初稿並經指導教授、系所主任同意，並依本所每學期公告之行事曆提出

申請。 

(四) 論文口試前，須將整份論文(含論文加作品、專業實務報告)上傳本校圖書館的論

文比對系統《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或華藝系統》做比對，相似度以 20％

以內為原則，並須將比對結果與論文一併提交給論文口試委員參酌。 

二、 口試委員(最少 2 名)由指導教授推薦後，經系所主任召集之碩士班委員會審定之。 

三、 學位論文考試於每學期期末考週舉辦一次，如因故無法於規定日期進行發表者，需

於預計發表日期 2 週前提出申請。 

四、 其餘有關規定依學校【碩士班申請學位流程】辦法辦理。 

第六條 學生學位論文如有不符本系專業領域或違反學術倫理情形時，其學位論文指導教授應

接受倫理課程至少 6 小時並停止新收指導學生一年。教師評鑑時指導學生項目該篇不列

計。 

第七條 其他事項: 

一、 為加強學術風氣，研究生於修業期間，每學期需參加校外學術研討會及本系舉辦之

演講、學術活動至少各 1 次，始得提請學位論文考試。 

二、 自 107 學年度(含)起入學之碩士班學生，需於入學後修習學術倫理教育課程，通過者，

始得申請學位考試。 

三、 論文(含論文加作品、專業實務報告)之封面、內文格式須依規定編排，並於離校前繳

交 2 本予系所存留。 

第八條 本規定經系務會議、院務會議通過後，送教務會議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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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 

第
三
條
第
二
款 

二、 學位論文可以下列方式擇一提出。 

(一) 論文 

(二) 論文加作品(作品之定義包含如媒體

製作，但仍須提交論文，頁數不拘。) 

(三) 專業實務報告(認定基準、資料形式

內容項目等相關規定另訂之) 

第
三
條
第
二
款 

二、學位論文可以下列方式擇一提出。 

(一) 論文 

(二) 論文加作品(作品之定義包含如媒

體製作，但仍須提交論文，頁數不拘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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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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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系碩士生申請論文考試前，需進行論

文題目審查及期中發表。論文(含論文加

作品、專業實務報告)題目應符合本系專

業領域，並經由系所主任召集之碩士班

委員會進行審查通過，方能進行期中發

表。 

第
四
條
第
一
款 

本系碩士生申請論文考試前，需進行論文

題目審查及期中發表。論文題目應符合本

系專業領域，並經由系所主任召集之碩士

班委員會進行審查通過，方能進行期中發

表。 

增補

條文

內容  

第
五
條
第
一
款
第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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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文口試前，須將整份論文(含論文加 

作品、專業實務報告)上傳本校圖書館的

論文比對系統《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

系統或華藝系統》做比對，相似度以 20％

以內為原則，並須將比對結果與論文一

併提交給論文口試委員參酌。 

 

第
五
條
第
一
款
第
四
目 

論文口試前，須將整份論文上傳本校圖書

館的論文比對系統《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

對系統或華藝系統》做比對，相似度以 20

％以內為原則，並須將比對結果與論文一

併提交給論文口試委員參酌。 

增補

條文

內容 

第
七
條
第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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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文(含論文加作品、專業實務報告)之

封面、內文格式須依規定編排，並於離

校前繳交 2 本予系所存留。 

第
七
條
第
三
款 

論文之封面、內文格式須依規定編排，並

於離校前繳交 2 本予系所存留。 

增補

條文

內容 

 

 


